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土地一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
京技管[2003]178号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土地管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控制和降低土地开发成本，高效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确保开发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开发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一级开发，是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委托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开发区分中心、拆迁办公室、基建办公室（以下简称实施单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年度土地一级开发计划（包含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对确定的拟征用土地，统一组织进行征地、拆迁和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 

第三条  管委会计划、财政、规划、土地、建设、市政等职能部门负责开发区土地一级开发的管理工作。实施单位负责土地一级开发的组织实施。

第四条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由实施单位组织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建设单位。参加投标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建设单位，须具备相应的资质。

第五条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供应计划，计划会同财政、规划、土地、建设等职能部门和实施单位组织编制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年度计划，经管委会批准后执行。 

第六条  根据土地一级开发年度计划确定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按以下程序实施： 

（一） 办理立项和规划手续。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由实施单位向计划部门申请办理立项手续。规划手续由实施单位向规划部门申请办理。 

（二） 办理征地、拆迁手续。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涉及征用土地的，由实施单位提出申请，经管委会批准后，按规定程序办理征地报批手续；涉及房屋拆迁的，由实施单位提出申请，经管委会批准后，按规定程序向所在区国土房管部门申办《房屋拆迁许可证》。

（三）组织招投标。实施单位根据经批准的立项、规划、征地等文件和相关材料，组织编制招标文件，报经管委会批准后，由实施单位组织招投标。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标底由实施单位会同计划、财政、建设等职能部门制定，招投标领导小组审定。审定小组应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 

（四）签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合同。确定中标人后，实施单位与中标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建设单位签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合同。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合同应包括以下内容：1、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合同各方；2、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内容和标准；3、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费用的支付方式和期限；4、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工程进度；5、工程监理及验收；6、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7、合同各方认为须明确的其他事项。 

（五）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验收。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完成后，实施单位会同计划、财政、规划、土地、建设、市政等职能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建设用地，纳入开发区管委会土地储备库。验收应当严格按照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合同、计划和规划的批准文件等进行。 

第七条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资金由财政部门统一安排，资金来源可由管委会委托土地储备分中心作为融资主体进行筹集。

第八条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完成后，财政部门应对土地一级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进行审核。 

第九条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有关财务管理办法由财政部门会同实施单位另行规定。

第十条  本办法由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3年11月15日起施行。

                                                 二OO三年十月十四日

